附件2

2014年高考考生申请复查        科目成绩汇总表

	姓  名
	准考号
	科  目
	成  绩
	备  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由各设区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统一汇总后于2014年6月30日上午12时前用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（文数、理数、文综、理综请分科目汇总），邮箱：fjksypzc@163.com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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